
税务师

涉税服务相关法律

考点强化班

前 言

一、串讲讲义的使用

串讲讲义配合基础班讲义使用。基础班讲义已经对教材做了归纳和总结，串讲讲义只是对重点和难点问题做

归纳提升。

二、串讲是针对有基础的学员

串讲讲义及课程，是针对有基础的学员。对教材中基本概念及原理不做具体讲解。

三、复习建议

1.没有法律基础的学员，应该认真听基础班课程至少两遍。

2.到串讲阶段，千万不要浮躁。切记不要拿来基础班讲义或者串讲班讲义盲目背诵。讲义内容不全是背诵的，

需要背诵的我在基础班都已经说明，需要理解达到考试程度的，我已举案例说明，并且说明有几种案例考法。

第一篇 行政法律制度

专题一、行政处罚法律制度

一、行政处罚的设定

规范性文件 行政处罚

法律 可设定所有的行政处罚

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

行政法规 1.法律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须在法律规定范围内作出具体规定

2.法律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行政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3.补充设定行政处罚，应当通过听证会、论证会等听取意见，向制定机关作出书面说明。

地方性法规 1.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处罚

2.法律、行政法规未作出行政处罚规定，地方性法规可以补充设定行政处罚。

地方规章 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的罚款（限额省级人大常委会定）

部门规章 可以设定警告、通报批评和一定数额的罚款（限额国务院定）

二、行政处罚的适用

1.不予处罚 指行为人虽然实施了违法行为，但由于具有特定的情形，而不给予处罚。具体情形：

（1）不满 14 周岁人违法的；

（2）精神病人、智力残疾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自己行为时违法；

（3）违法行为轻微并及时纠正，没有造成危害后果的；

（4）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

（5）违法行为在 2年内未发现的；但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且有危害后果的，

该期限延长至 5年，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6）当事人有证据足以证明没有主观过错的，不予行政处罚，法律另有规定除外。

2.从轻或减轻处罚

法定情形

①已满 14 周岁不满 18 周岁的人有违法行为的

②主动消除或者减轻违法行为危害后果的

③受他人胁迫或诱骗有违法行为的

④配合行政机关查处违法行为有立功表现的

⑤主动供述行政机关尚未掌握的违法行为的

⑥法律、法规、规章规定其他应当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



三、行政处罚的追究时效（追罚时效）

规范依据 时效

《行政处罚法》 违法行为在 2 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涉及公民生命健康安全、金融安全

且有危害后果的，上述期限延长至 5 年。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税收征管法》 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在 5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

处罚

《治安管理处罚法》 违反治安管理行为在 6 个月内没有被公安机关发现的，不再处罚

起算（1）从违法行为发生之日计算；

（2）违法行为有连续或继续状态的，从行为终了之日起计算

四、行政处罚简易程序适用

违法事实确凿并有法定依据，对公民处以 200 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 3000 元以下罚款或者警告的

行政处罚的，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法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1）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应当向当事人出示执法证件，填写预定格式、编有号码的行政处罚

决定书，并当场交付当事人。当事人拒绝签收的，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上注明。

（2）行政处罚决定书，应当载明当事人的违法行为，行政处罚的种类和依据、罚款数额、时间、地点，申请

行政复议、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以及行政机关名称，并由执法人员签名或者盖章。

（3）执法人员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应当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

五、 普通程序听证

行政处罚法 税务行政处罚听证程序实施办法

听证权告知 较大数额罚款；没收较大数

额违法所得、没收较大价值

非法财物；降低资质等级、

吊销许可证件；责令停产停

业、责令关闭、限制从业；

告知当事人具有听证的权利

罚款（公民 2000 元以上（含本数）、组织 10000 元以上（含

本数））、吊销税务行政许可证件、没收较大数额违法所得

注：停止办理出口退税不适用听证程序

听证申请的

提出

应在行政机关告知后 5 日内

提出

要求听证的当事人，应当在被告知听证权之日起 5日内提

出。税务机关收到当事人听证要求后 15 日内举行听证。

听证通知 应当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将

相关事项通知当事人

在举行听证的 7 日前将《税务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送达

当事人

听证的主持与参

与人

非本案调查人员主持

当事人可以亲自参加，也可委托 1-2 人代理参加听证

组织听证会 案件调查人员提出行政处罚建议，当事人可提出申辩并质证。双方可以辩论。

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无正当理由拒不出席听证或者未经许可中途退出听证的，视为放弃听证

权利，行政机关终止听证

制作听证笔录 制作笔录，当事人审核无误后签字或盖章

六、行政处罚执行程序

可以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收缴罚款的情形

行政处罚法 治安管理处罚法

（1）依法给予 100 元以下的罚款的

（2）不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

（3）在边远、水上、交通不便地区，当事人向指定的银行或通过

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确有困难的，经当事人提出，行政机关及其

执法人员可以当场收缴罚款 。

（1）被处 50 元以下罚款，被处罚人对

罚款无异议的

（2）被处罚人在当地没有固定住所，不

当场收缴事后难以执行的，人民警察可

以当场收缴罚款


